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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文化和旅游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订文化和旅游政策措施。统筹规划文化和旅游事业、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
2.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艺术活动，指导全县重点文化设施建设，组织全县旅游整体形象推广，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对外合作和国际、国内市场推广，制定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指导、推进全域旅游实施。
3.指导、管理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
4.负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全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指导、推进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负责全县智慧旅游建设。
5.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拟订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统筹规划文化和旅游产业，组织实施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和利用工作，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与发展。
6.指导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对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推进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依法规范文化和旅游市场。指导全县文化和旅游综合执法，组织查处全县性、跨区域文化、文物、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督查督办案件，维护市场秩序。
7.指导、管理文化和旅游对外、对港澳台及境内交流、合作和宣传、推广、促销工作，组织大型文化和旅游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8.负责全县文化艺术和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中青年文化艺术人才和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加强（推进）文艺院团与高等院校合作培养人才，开展文化艺术及旅游人才技能培训。协调、落实高层次人才有关服务工作。
（二）2023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概述
1.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
[bookmark: hmcheck_dac3eba9c23b4ac89eb25fcb6d3c326b][bookmark: hmcheck_853bdd508eac4e619757e0cd1c7a6f2a]2023年共举办惠民演出41场、展览28场、各类文化活动31场次，开办15个文艺免费培训班，举行9次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5次。百千万文化工程稳步开展，三馆一站免费开放服务持续推进，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演出、送戏下乡活动。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书籍进军营活动，推进书香单位、书香党支部、书香家庭建设。2023年4月共斩获玉溪市群众文化“玉星奖”3个、入围奖12个，8支文艺队获评玉溪市“百千万文化工程”星级文艺队，56户家庭获评玉溪市“百千万文化工程”文化家庭。组建文化旅游志愿队伍，参与文化旅游活动，村（社区）群众文艺队逐步扩大，目前已经形成了187支3,000余人固定的文艺队伍。通海县图书馆从全国公共图书馆三级馆晋级为二级馆。
2.深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强化非遗文物活化利用
[bookmark: hmcheck_18f7c027c5bf4cf6b7c4a28ae5030817][bookmark: hmcheck_df3d62faf4594fceb2bea223084e39f5][bookmark: hmcheck_008d65f3093f43b591644bb1d73f7fc1][bookmark: hmcheck_a25af43a0fe54ba7ab785ccca660a718]一是积极推进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申报工作。3项传统技艺被纳入省级非遗名录，认定6家县级非遗工坊，3家企业获评市级首批非遗工坊、斯贝佳获批云南首批非遗工坊。9件（套）非遗作品入选云南省首届“非遗伴手礼”，3件（套）非遗作品入选玉溪市首届非遗伴手礼名单。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非遗进社区”和非遗传承人线上线下相关培训活动。二是开展交流合作，做好文物勘探和重点文保单位修缮工作。汇编完成《馆藏碑刻选集》，做好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举办“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通过通海名人及非遗展、发放宣传资料350余份。开展文博创意开发，将河西文庙“戍鼓”拓片做成文创背包图案。
3.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推动文旅项目建设
深入各乡镇（街道）调研指导，认真分析各地资源优势，充分挖掘、积极谋划包装文化旅游招商引资项目13个，完成招商入库项目6个，累计到位省外资金4,118.00万元。2023年新增旅游固定资产投资入库项目17个，完成投资1.24亿元。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共争取下达中央、省资金177.50余万元。“三路一园”建设项目顺利推进，“通海·礼乐花都”、云南通海盆景文化产业示范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升、沉浸式旅游示范区、朱德旧居、马家大院、马克昌故居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4.文旅宣传高质量开展，品牌形象塑造深入人心
整合抖音、快手、微信等宣传媒体平台，集中展示通海文旅资源，“通海文旅”公众号2023年发布信息415条，上报文旅信息110条，被玉溪文旅采用26条。通海文旅资源报道信息被市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32条。开通“通海文旅”抖音号和视频号，抖音粉丝关注量7,023人，推出67期推介视频，浏览量达256.90万次。其中“通海文旅”官方抖音号9月传播力名列“云南省各县（市、区）级文旅抖音官方号”第7名。开展“象往之地”快手达人进玉溪直播打卡活动，自媒体“云南乡愁”拍摄秀山公园和洞经音乐，拍摄文旅局长宣传推介视频《通海时光》和通海县“吃住行游购娱”宣传视频。组织开展“5·19中国旅游日”主题宣传活动，助力旅游复苏发展。
5.文旅产品开发起步良好，宣传效应初见成效
[bookmark: hmcheck_05418139e0e44909911a5d7c41eeab4c][bookmark: hmcheck_10327c47fe874cd9b4aed496583508c0][bookmark: hmcheck_7eb80f367a924fd5ada0ec0e5cdd052d][bookmark: hmcheck_07161c2c7d3e4c06bff5df261e3d1c03][bookmark: hmcheck_be2ddbfebbeb4192964ff1e2f1964cac][bookmark: hmcheck_18b538cf33994ed7af325ad6ef412bfb][bookmark: hmcheck_7a901585ee3b4c5cb2f5e9926e01facc][bookmark: hmcheck_1f6c5c7a3445417b9f0156c31ab3ec29][bookmark: hmcheck_c87e14f2f0304d17ab707d864be1f4e6][bookmark: hmcheck_4150cfbd5d474df28c6741a7a67a4228][bookmark: hmcheck_5817f82abda541428b665842fb389d21][bookmark: hmcheck_4567eca2ff2a4f1d858e5dbdee0f5759][bookmark: hmcheck_0815cdd2f7a0480db09941dd29b01367][bookmark: hmcheck_43ebdbe99bfc487e9153163ed4c9edbe][bookmark: hmcheck_66dba3c8364647868a3c855a5e52e1f2][bookmark: hmcheck_2f772ec66f4d4255950a675eb375bf59][bookmark: hmcheck_0fac127208f14e4782afc30a98cb80ab][bookmark: hmcheck_2c66f2f835d14d41b27ea1df9c7867b8]一是强化文旅品牌创建。9件（套）非遗作品入选云南省首届“非遗伴手礼”，3项传统技艺被纳入省级非遗名录，认定6家县级非遗工坊，3家企业获评市级首批非遗工坊、斯贝佳获批云南首批非遗工坊。御城历史文化街区获评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开展各类节庆活动，通海县第一届花灯节、大树社区“清明粑粑节”、秀山第二届花朝节、五山盆景文化节、第三届喀卓甜瓜节、非遗鲁班文化节、“泼水狂欢 热情高大”高大乡民族传统节日泼水节、火把节、摸鱼节等活动成功举办，其中高大泼水节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第三届喀卓甜瓜节吸引游客10.00万余人参与体验、消费。二是集中打造品牌夜市。“藏在农贸市场里的六一夜市”，成为周边群众品味特色美食，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新晋“网红夜市”金山炫夜市，通过春节期间“花灯节”的举办，汇集各类音乐达人，各种特色小吃和各类特色旅游小商品，游客可拍照打卡，可参与歌舞狂欢，品尝当地美食，购买特色旅游商品。三是推动绿美景区建设。推动A级旅游景区绿美景区项目建设，2023年3家景区今年累计完成投资10.70万元，种植树木3,150棵，完成绿化面积2.478万平方米。四是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开发推出秀山匾联拓印、红色印章、聚奎阁雪糕、钢模“聚奎阁”等文创产品，创意制作“通海旅游宣传帆布包”。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推动文物建筑“有人管、在利用、出效益”。通海古城内30余处挂牌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被活化利用为民宿客栈、茶吧、书吧、餐吧、咖啡吧、休闲吧，通过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更好满足游客消费需求。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总人数278.7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1.31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4亿元。
6.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旅游已具雏形
[bookmark: hmcheck_6571cb11b4a34fa29ebfbe34fdea58cb][bookmark: hmcheck_60bf63fc19f1430a8272a9a855a19763][bookmark: hmcheck_f06e3b0ec0164b2abfb4a540e1b3d05d][bookmark: hmcheck_bbb15c7aca78495894fd28a0ca21edf7][bookmark: hmcheck_d8176001b4f64d7da87e097d9c7661c6][bookmark: hmcheck_b836331fd7524fde931c4ea3ed0d4856][bookmark: hmcheck_bb6988eb9718406a91cf2a411c31577b][bookmark: hmcheck_d47a41b4e6484ab1b1f1490f3ca09f93][bookmark: hmcheck_2403cf7928c041e8920272e38e2ade72][bookmark: hmcheck_27864739ef5744f3a6937d8fc156d746][bookmark: hmcheck_9eb27cc8cc3a455da4954266d8f7e02c][bookmark: hmcheck_90bf2e339ed544aeb480c3c316b551ed][bookmark: hmcheck_c7c924692f3d46529c753fe2972e453c][bookmark: hmcheck_65b2e27bf5df47e188e684654befb958][bookmark: hmcheck_0e0804a670a142c2beb4a99fdc06f8ee][bookmark: hmcheck_86e15cd2dbed4b16bdeabd94191660ad]一是积极打造精品线路。赵思旺、普绩入选2023年云南省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人员。推出4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参加2023年“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遴选。二是提升乡村旅游规划水平。制定《通海县乡村旅游发展实施方案》，将乡村旅游规划融入《通海县“十四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2021—2025年）》，努力把乡村旅游发展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三是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大树社区整合现有自然人文景观和田园风光，打造以生态蔬菜观光、农耕体验为主的“乡恋”旅游路线，形成“可览、可游、可观、可购”的田园和“自然—观赏—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景观综合体，推出“环湖一日游”和“半日游”，吸引游客超过100.00万人次。四是突出民族风情地域特色。积极探索“民族文化+旅游”模式，打造兴蒙南方蒙古族风情小镇，满足游客多方位游憩体验需求。融合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村振兴等项目，完善民族村寨旅游基础设施提升，重点推出“里山火把节”“兴蒙甜瓜节”“阿扎拉文化艺术节”等节庆活动，累计接待游客近15.00万人次。五是围绕旅游要素丰富业态，改善乡容。兴蒙白阁中村、秀山街道大树社区先后被评为云南省旅游名村，秀山街道成功创建为云南省旅游名镇，培育发展玉溪市星级乡村旅游接待户5户，星级乡村旅游新型文旅融合示范户五星级1户、四星级2户、三星级4户、二星级4户，兴蒙下村被评为云南省最美乡愁地。引导乡镇（街道）树立品牌意识，打造乡村旅游金字招牌。
7.强化文旅市场监管，提升文旅服务质量
强化文旅市场综合监管，全县文化旅游市场安全有序。2023年共出动检查人员92人（次），车辆5台（次），检查经营户382户次，其中：联合检查5次，出动人员23人（次），车辆3台（次）。及时处理办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3件，信访件3件，办结率100.00%。开展文旅行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3次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百日行动，做好文明旅游宣传、反恐安全等宣传。开展文旅行业普法强基行动，走进联系企业开展普法强基宣传，引导文旅行业依法经营。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4个内设机构，包括：综合办公室、文化股（行政审批股）、文博股、旅游股。
所属单位7个，分别是：
1.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本级）
2.通海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3.通海县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4.通海县图书馆
5.通海县文化馆
6.通海县文物管理所
7.通海县秀山历史文化公园
（二）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2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7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其他事业单位5个。分别是：
1.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本级）
2.通海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参公事业单位，未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并入局机关核算）
3.通海县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事业单位，未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并入局机关核算）
4.通海县图书馆
5.通海县文化馆
6.通海县文物管理所
7.通海县秀山历史文化公园
纳入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与我部门所属单位范围保持一致。
（三）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末实有人员编制54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含行政工勤编制0人），事业编制46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5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11人（含行政工勤人员2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5人，非参公管理事业人员39人。
年末尚未移交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共计0人（离休0人，退休0人）。年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57人（离休0人，退休57人）。
年末其他人员0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0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0人。年末学生0人。年末遗属6人。
车辆编制1辆，在编实有车辆1辆。
第二部分  2023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第三部分  2023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度收入合计11,360,904.74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699,978.97元，占总收入的85.38%；上级补助收入0.00元，占总收入的0.00%；事业收入0.00元（含教育收费0.00元），占总收入的0.00%；经营收入0.00元，占总收入的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占总收入的0.00%；其他收入1,660,925.77元，占总收入的14.62%。与上年相比，收入合计增加1,265,669.98元，增长12.54%。其中：财政拨款收入增加575,887.11元，增长6.31%；上级补助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事业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经营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增加0.00元，增长0.00%；其他收入增加689,782.87元，增长71.03%。主要原因是：2023年在职人员比上年增加4人、在职人员正常晋升增资及2023年财政拨款项目收入决算数比上年增加。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度支出合计11,134,149.76元。其中：基本支出9,088,889.82元，占总支出的81.63%；项目支出2,045,259.94元，占总支出的18.37%；上缴上级支出0.00元，占总支出的0.00％；经营支出0.00元，占总支出的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00元，占总支出的0.00％。与上年相比，支出合计增加836,937.86元，增长8.13%。其中：基本支出增加510,119.70元，增长5.95%；项目支出增加326,818.16元，增长19.02%；上缴上级支出增加0.00元，增长0.00%；经营支出增加0.00元，增长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增加0.00元，增长0.00%。主要原因是：2023年在职人员比上年增加4人、在职人员正常晋升增资及2023年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增加。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度用于保障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9,088,889.82元。其中：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8,698,128.92元，占基本支出的95.70％；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390,760.90元，占基本支出的4.30％。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度用于保障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2,045,259.94元。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0.00元。具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专项支出1,925,051.12元，主要用于兴蒙那达慕大会群众文化活动150,000.00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86,000元、县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工作142,538.90元、县图书馆图书报刊购置17,527.60元、秀山公园、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1,414,840.59元、朱德旧居提升改造及县图书馆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建设等项目14,144.03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6,152.00元，主要用于发放县文化和旅游局及所属单位遗属补助。
3.农林水专项支出64,056.82元，主要用于秀山公园森林防灭火、防灾减灾等项目。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699,978.97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87.12%。与上年相比增加633,255.45元，增长6.98%，主要原因是：2023年在职人员比上年增加4人、在职人员正常晋升增资及2023年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2.外交（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3.国防（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4.公共安全（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5.教育（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6.科学技术（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6,833,134.75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70.44%。主要用于局机关、图书馆、文化馆、秀山公园、文物管理所的人员经费及机构运行维护、免费开放工作、群众文化活动、文化交流与合作、文化创作与保护、文化市场管理、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景区创建、旅游宣传等项目。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1,417,724.36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4.62%。主要用于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局属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费、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补助等。
9.卫生健康（类）支出934,503.66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9.63%。主要用于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局属事业单位基本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等支出。
10.节能环保（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1.城乡社区（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2.农林水（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3.交通运输（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6.金融（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7.援助其他地区（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8.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19.住房保障（类）支出514,616.2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5.31%。主要用于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局属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支出。
20.粮油物资储备（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2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2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23.其他（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24.债务还本（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25.债务付息（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26.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4、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40,000.00元，决算为23,716.66元，完成年初预算的59.29%。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0.00%，完成年初预算的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0.00%，完成年初预算的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25,000.00元，决算为11,624.98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49.02%，完成年初预算的46.50%；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15,000.00元，决算为12,091.68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50.98%，完成年初预算的80.61%，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决算12,091.68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0.00元），国（境）外接待费支出决算0.00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40,000.00元，支出决算为23,716.66元，完成年初预算的59.29%。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0.00元，决算为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25,000.00元，决算为11,624.98元，完成年初预算的46.50%；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15,000.00元，决算为12,091.68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0.61%。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相关规定，压缩一般性开支，因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增加5,898.48元，增长33.1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决算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增加3,884.80元，增长50.19%；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增加2,013.68元，增长19.98%。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是2023年因开展“全国第七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及招商引资接待相关企业到通海考察文旅项目、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等增加导致公务接待费用增加；二是因车辆老化导致2023年车辆维修费用较上年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实物量的具体情况
1.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购置车辆0辆。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主要用于文化旅游市场行政执法检查、文物安全检查、陪同上级业务调研及工作检查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安排国内公务接待35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206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主要用于：接待上级相关部门到通海考察、调研文化旅游项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等工作19次，接待人次114人；接待上级对文化旅游行业安全生产联合督查检查、指导工作9次，接待人次43人；接待全国第七次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实地评估复核工作2次，接待人次16人；接待拍摄宣传通海视频3次，接待人次19人；接待“朱德旧居”提升改造陈展工作2次，接待人次14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69,397.19元，比上年增加52,695.01元，增长24.32%，主要原因是：2023年通海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在职人员调入增加3人相应增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单位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办公费38,771.73元、印刷费10,000.00元、水费8,000.00元、电费8,000.00元、邮电费3,040.00元、差旅费4,734.00元、会议费912.00元、培训费9,662.00元、公务接待费12,091.68元、劳务费10,894.8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624.98元、公务交通补贴及其他交通费用151,666.00元。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下属通海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属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实行独立财务核算，并入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机关统一核算，所以机关运行经费为行政单位机关运行经费，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机关运行经费为0.00元。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3年末，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资产总额12,995,402.57元，其中，流动资产3,973,338.27元，固定资产8,143,261.84元（净值），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0.00元，无形资产878,802.46元（净值），其他资产0.00元（净值）（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4,300,406.23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627,033.76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0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00元；报废报损资产18项，账面原值32,804.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1,125.00元；出租房屋0.0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00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详见附表）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3年度，单位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2,391.62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0,490.00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00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1,901.62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15,901.62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15,901.62元。
四、部门绩效自评情况
部门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通海县文化和旅游局2023年无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本文中公开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相关数据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相关经费，不含非财政拨款部分。
（四）本文所称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是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部门决算：各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履行职能情况编制，反映部门所有预算收支和结余执行结果及绩效等情况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是改进部门预算执行以及编制后续年度部门预算的参考和依据。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传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文字等；传统音乐、舞蹈、诗歌、戏剧、曲艺、杂技、美术、书法等；传统手工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集中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的传统民居建筑、服饰、器皿、用具等；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手稿、经卷、典籍等文献和谱牒、碑碣、楹联等；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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